新北市政府各公所111年性平亮點方案一覽表
	序號
	公所
	方案名稱
	實施內容(限300字內)
	性別關聯性
A.亮點方案名稱與性平關聯

B.結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()

C.結合社會重要議題
D.2年以上計畫相同，應有不同階段性目標或擴散式策略

	1
	經建課
	女性茶師來報到，落實在地性別平等
	為推廣坪林區茶鄉性別平等觀念，111年辦理茶葉研習活動，增加女性製茶或品茶師參與，以打破職業性別化的刻板印象，實踐男女茶師都是在地的優秀好人才。
目前茶鄉區內女力茶師為20％左右可望推進50％比率。
	A.亮點方案名稱與性平關聯

	2
	秘書室
	哺集乳室改善
	1. 本所哺乳室現行使用率低，且內部環境無適當之規劃，為提倡男性或家人協助哺乳，營造快樂育兒空間，消除性別刻板印象，擬改善哺乳室標示及內部空間，提供友善安全哺(集)乳室。

	B符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

	3
	民政課
	鼓勵女性投入防災工作
	救災工作多由男性出任111年度推動防災社區時，鼓勵女性里民參加。
	A.亮點方案名稱與性平關聯

	4
	工務課
	性別友善且安全的人行道
(經費來源尚未確定，待補助單位核准方可執行)
	改善本區學校周邊人行道平整並一併考量改善行人坡度及洩水性，提升該里人行道品質，人行道與路面有高低落差，對於長者、孕婦、娃娃車或是行動不便者行走該路段時產生障礙，針對該處高低差改善採用通用設計元素，將人行道與路面接合處高低差修正為小斜坡道，消彌行走障礙。
	B符合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(108 至 111 年)「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」。
降低婦幼、行動不便等弱勢族群者使用該段人行道時意外發生情形。


	5
	人事室
	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(109-112年)
	落實並檢討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」執行情形，結合「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」課程內容，賡續強化各機關之認識。
	B.結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()

	6
	社會課
	宣導人民團體改選理監事單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規定
	本區人民團體共21個社團，擔任理事長女性為7位，男性為14位,女性比率佔總體三分之一，其中「新北市坪林區商圈發展協會」，擔任理事男性有8位，女性有3位，監事男性1位，女性2位，皆符合「人民團體法」章程草案第十七條：選舉前項理事、監事時，須符合理監事單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，本所爾後藉由人民團體辦理會員大會改選時，宣導改選理監事時單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為原則。
	B符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


